
就政府打算推出之第二階段社區照顧券  提出意見 

作為一個曾經從事長期護理服務的管理人員，在此提出自己對第二階段照

顧券的擔憂與期盼。 
 
政府在第二階段加入私營機構作為認可服務提供者。我個人不會一概抹煞

私營機構的質素，因為我曾經擔任「安老院舍評審計劃」的評審員，曾見識過

很好質素的私營安老院舍；不過，這類好質素的私營安老服務機構數量不多，

在私營界別中佔的比例不高，整體而言，私營院舍的表現參差不齊，大多數仍

然不太理想。在此局面底下，若要運用私營機構作為社區照顧券的服務提供者，

必須有完善的監察、以及協助長者揀選轉換服務提供機構的個案管理制度。 
上述那些有質素的私營安老院，可能都沒資格成為第二階段社區照顧券的

提供者 --- 因為這些院舍一直都專注於住宿服務的本業，過往並無同時提供「家

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亦因為這些院舍口碑好、入住率高，院舍通常都騰不

出空間去提供「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除非社署採取寬鬆的定義，將商營

集團不同的業務分支都視作相同的整體去認許其營運經驗。 
經過一番查找，我發覺目前正活躍提供「家居為本社區照顧服務」的公司，

過往只針對高端市場，服務對象主要是從私家醫院出院回家需要繼續護理照顧

的病人 --- 公司的收費偏高，在其網頁上，只列出可提供那幾類服務，但不會

像社會企業或非牟利機構般列明每種服務的價錢。此外，過往因為沒有資助券

這個低檔市場，這幾家公司服務低下階層的經驗其實不多。 
這些公司的收費原本比社會企業或非牟利機構高，如果社署沒有規限他們

每項服務的扣費額，長者拿著相同面值的服務券去光顧商營的高端服務，便只

能換取較社會企業或非牟利機構為低的服務時數。若社署對扣費水平有規限，

部份公司可能沒興趣成為服務供應商；不過，相信亦會有公司為了在此市場佔

據份額而調低收費去滿足社署要求。 
要壓低收費而仍然有利可圖，通常會有幾個做法：其一是在提供服務過程

中配搭售賣其他不受規管的產品及服務，在其他方面賺回較高利潤去作補償；

另一做法是將技術及服務態度較好的員工調去接高價單，而照顧券這類低價單

就編排技術及服務態度較弱或新入任職的員工去執行，但低價單員工拆帳收到

的工資亦會較低。對營運服務的管理人員來說，上門的家居服務因為分散在長

者的居所進行，要保證前線人員的服務質素，比起在院舍或中心內進行的服務

有更大難度。 
此外，第二階段照顧券預期長者可以使用住宿暫託服務；但現實上是好質

素的院舍通常都已住滿人，再沒有多少空間去滿足暫住需要；而隨時可騰出空

位收納暫託的院舍可能已是聲名狼藉。種種情況，都令加入私營機構後的第二

階段社區照顧券變得複雜；負責指導長者用券的社工將要處理大量工作。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所提交的《第一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中期評估報告》告訴我們轉介社工對長者是否選擇使用照顧券、以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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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服務供應單位都有重大影響力；服務的彈性、多樣性、服務機構的品牌反

而次要。 
根據政府資料，社署將成立一個中央工作組，扮演一個近似個案經理的角

色，協助長者決定是否用券、選擇服務機構及服務組合、並在有需要時另選服

務提供者。如果這工作組有充足人手工作，社署的同事可以積極說服心存猶豫、

舉棋不定的長者與家人欣然試用照顧券，暫時凍結輪候住院服務；更會比長者中

心的轉介社工更熱切地鼓勵長者擱下對私營安老院過往的負面印象，放膽採用私營機

構的服務。 
政府在 2 月初提交的補充資料仍未能交代這個「中央工作組」有多少人手

去照顧 3000 位長者。萬一最後不獲足夠撥款以致人手單薄、整個工作組的設立

便只變成聊備一格；甚至變成監督鞭策長者中心轉介社工執行工作的指戰員，到

時更多的選擇便只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過往政府也曾標榜「安老院牌照事務處」能夠有效監察安老院的質素，但

在人手不足、監管對象龍蛇混雜的局面下，始終不時有私營院舍出現「管得住

船頭又船尾漏水」的情況。 
要照顧券發揮「錢跟人走」的積極作用，必須要有一個人手足夠的個案管

理制度去協助教育程度不高而又沒有子女親屬支援的長者去審慎的比較與選擇

服務；並且必須提供足夠人手去管好照顧券的質素，否則長者以及家人只會對

所謂「錢跟人走」的宣傳永遠絕望、對私營商業機構的安老服務從此一概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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